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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2� � � � � � �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2025-117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风险提示：

● 浙江通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曾用名：广厦房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和

房产” ）目前仍处于破产清算程序之中，其破产清算结果、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是否能够实现追偿以及最终可收回的实际金额，均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 公司将持续跟进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

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

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基本情况

公司为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 ）在原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的3.48亿元债务提供担保。后此案件的债权人变更为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金投” ）。

基于担保化解的整体安排，公司于2022年、2024年与东阳金投签署《担保和解协议》，

为广厦控股代偿其在东阳金投的部分债务，代偿金额合计为2.92亿元，其中2.16亿元公司

已于2022年追回，剩余7,600万元公司尚在追偿中。 2025年3月，公司收到东阳金投出具的

《免除担保责任证明》，东阳金投同意免除公司在该笔担保债务中的剩余担保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22-101、 临2022-123、 临2024-081、 临2025-018、 临2025-043、临

2025-104）。

二、进展情况

2025年5月，公司获悉上述担保债务的另一保证人通和房产正在进行破产清算，因公

司作为保证人为广厦控股代偿形成7,600万元债权，公司依法取得对该债权项下的连带债

务人通和房产进行追偿的权利，故向其管理人申报7,600万元债权。

因该担保债务共有四个保证人，各保证人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通和房产

管理人认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仅能按照比例（即四分之一）请求通和房产分担相应债

务。 2025年9月15日，公司收到通和房产管理人出具的《债权审查单》，经通和房产管理人

审查，确定公司的债权为：普通债权1,900万元。

三、风险提示

通和房产目前仍处于破产清算程序之中，其破产清算结果、公司是否能够实现追偿以

及最终可收回的实际金额，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将持续跟进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

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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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调解结案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合计约20,973.35万元（不含利息及其他费用）

● 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诉讼事项相关当事人已达成调解，但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尚在履行过程中，履行

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望时代” ）将根据案件的实际进展情况，结合律师、会计师意见综

合判断本次案件对公司相关报告期的损益影响。

2、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方的债务履行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工行西湖支行1,480万元案件及工行西湖支行2,720万元案件

公司以位于东阳市振兴路1号西侧的房产为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广厦建设”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西湖支行” ）1,

480万元的债务及2,720万元债务提供了最高额为2,119万元的抵押担保。由于广厦建设对

工行西湖支行的债务未能及时清偿，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调解结案。因案件被执行人

未在约定期限内履行给付义务，工行西湖支行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公司以位于东阳市振兴路1号的房产为上述广厦建设在工行西湖支行1,480万元的债

务及2,720万元债务提供了最高额为3,886万元的抵押担保，但该房产实际已于1997年5月

出售给浙江广厦建筑集团公司，后因浙江广厦建筑集团公司注销、人员变动、抵押物债权人

意见等原因，资产过户手续一直未能完成，导致产权证所有权人仍为公司，相关交易及事项

已在公司1997年年报、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等处进行了披露。 上述担保债务，公司的实

际损失仅以被变卖的东阳市振兴路1号西侧房产价值946.61万元为限。

在案件执行中，振兴路1号西侧的房产于2025年3月被公开变卖，其交易金额为946.61万

元。 法院在变卖振兴路1号西侧房产后对变卖款约946.61万元进行分配，其中约480.81万元

分配至工行西湖支行1,480万元案件；约465.81万元分配至工行西湖支行2,720万元案件。

因各被告拒不履行还款责任，公司依法向债务人、反担保人提起追偿权诉讼，工行西湖

支行1,480万元案件于2025年7月1日立案， 工行西湖支行2,720万元案件于2025年6月23

日立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21-027、 临2021-084、 临2024-016、 临2024-065、 临2025-001、临

2025-010、 临2025-014、 临2025-017、 临2025-021、 临2025-030、 临2025-045、临

2025-087、临2025-099）。

（二）甘肃银行案件

因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 ）未能及时还款，甘肃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甘肃银行” ）与广厦控股及其担保人之间存在多笔金融合同纠纷，甘肃银

行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向法院申请追加公司为案件被告。

后该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法院处置了公司持有的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6,491.40万股股票并划扣了对应的2020年及2022年分红款， 上述被划扣的股票处

置款及分红款合计约为20,610.14万元， 其中20,000万元已划扣至甘肃银行账户，26.74万

元为案件执行费用。

因各被告拒不履行还款责任，公司依法向债务人、反担保人提起追偿权诉讼，浙江省东

阳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7日立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23-030、 临2023-063、 临2023-087、 临2024-012、 临2024-017、临

2024-042、临2025-002、临2025-027、临2025-055、临2025-062）。

二、案件的进展情况

（一）工行西湖支行1,480万元案件及工行西湖支行2,720万元案件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调解，公司于2025年

9月16日收到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就工行西湖支行1,480万元案件出具的 《民事调解

书》（2025）浙0783民初9329号、就工行西湖支行2,720万元案件出具的《民事调解书》

（2025）浙0783民初9246号，主要内容如下：

1、被告广厦建设确认尚欠原告东望时代代偿款合计9,466,146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

息（以尚欠代偿款本金为基数，自2025年3月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现原告东望时代同意被告广厦建

设于2025年9月20日前支付代偿款合计400万元， 于2025年10月31日前支付代偿款合计

400万元，于2025年11月30日前支付代偿款合计1,466,146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若被告广

厦建设按约及时足额履行，则双方就上述两案再无纠葛。 若被告广厦建设有任一期未能按

约足额履行，则全部债务视为到期，原告东望时代可就未受偿的债权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2、 原告东望时代就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对被告广厦建设在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三建” ）的43%的股权[股权数额36,120（万元/万股）]及派

生权益(包含孳息和其他投资收益等)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3、原告东望时代就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对被告广厦控股在东阳三建的44.65%的股

权[股权数额37,502.40（万元/万股）]及派生权益(包含孳息和其他投资收益等)折价、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4、被告广厦控股、东阳三建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两个案件受理费合计44,664.50元（已减半收取），被告广厦建设、广厦控股、东阳

三建共同负担。

（二）甘肃银行案件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调解，公司于2025年

9月16日收到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甘肃银行案件出具的《民事调解书》（2025）浙0783

民初6125号，主要内容如下：

1、被告广厦控股确认尚欠原告东望时代代偿款200,267,4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以尚欠代偿款本金为基数， 自2024年6月2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现原告东望时代同意被告广厦控

股于2025年9月20日前支付代偿款5,000万元， 于2025年10月31日前支付代偿款5,000万

元，于2025年11月30日前支付代偿款100,267,4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若被告广厦控股按

约及时足额履行，则双方就本案再无纠葛。若被告广厦控股有任一期未能按约足额履行，则

全部债务视为到期，原告东望时代可就未受偿的债权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 原告东望时代就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对被告广厦建设在东阳三建的43%的股权

[股权数额36,120(万元/万股)]及派生权益（包含孳息和其他投资收益等）折价、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3、原告东望时代就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对被告广厦控股在东阳三建的44.65%的股

权[股权数额37,502.40（万元/万股）]及派生权益(包含孳息和其他投资收益等)折价、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4、被告广厦建设、东阳三建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520,90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广厦控股、广厦建设、东阳三建公司共

同负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诉讼事项相关当事人已达成调解，但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尚在履行过程中，履行

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公司将根据案件的实际进展情况，结

合律师、会计师意见综合判断本次案件对公司相关报告期的损益影响。

2、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方的债务履行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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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正药业”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于2025年9月16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董事9人，亲自参加会议董事

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肖卫红先生主持，与会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与深圳艾欣达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产品独家许可及战略合作协议的

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在创新药领域的战略布局，持续强化创新药开发能力，助力公司培

育新的价值增长点，同意公司引进由深圳艾欣达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欣达

伟” ）开发的全球首创（FIC）小分子前药AST-3424（即“合作标的” ，包括其所有规格、

剂型及适应症） 在合作区域内（指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

区）的权益，同时，同意公司与艾欣达伟开发的AKR1C3酶活化平台开展战略合作。 产品独

家许可及战略合作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权利授予

（1）许可授权

艾欣达伟同意授予海正药业一项针对合作标的许可知识产权于合作区域内独占性的

（即艾欣达伟自身也不能使用）、可分许可的、可转让的、并带有许可费的许可，该许可将使

海正药业有权使用许可知识产权对合作标的进行研究、开发、注册、生产和商业化，且有权

作为合作标的在合作区域内的唯一上市许可申请人和上市许可持有人。

（2）分许可

“分许可” 权利仅限于协议中艾欣达伟许可给海正药业的权利范围，海正药业不得超

出协议许可权利范围行使分许可。

（3）不竞争

协议期限内， 艾欣达伟及其关联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在合作区域内自行或通过委托、

授权、投资、技术支持第三方或与其合作开展任何协议约定的竞争产品的研究、开发、注册

申报、生产和/或商业化活动。

2、财务条款

（1）首付款和开发里程碑付款

海正药业将向艾欣达伟支付首付款，并根据开发里程碑事件实际达成情况向艾欣达伟

支付开发里程碑款，总费用累计不超过2.4亿元人民币。

（2）销售权益金及销售里程碑奖励金

在产品于合作区域内首次获批上市（含附条件批准上市）后一定期限内，海正药业按

照年度净销售额的约定比例每年支付销售权益金； 根据每个公历年度内净销售额达成情

况，支付里程碑奖励金。

3、关于AKR1C3酶活化平台的全球战略合作

（1）战略合作及合作范围

双方同意就艾欣达伟的AKR1C3酶活化平台开展战略合作，海正药业的行权期自协议

生效起两年内；艾欣达伟收到海正药业书面通知后，应负责利用其AKR1C3酶活化平台完

成海正药业指定药物的开发，并推进其至获得中国大陆临床试验批件。

（2）权利许可

在合作期限内，由双方共同或任一方基于协议目的研究、开发、注册、生产和商业化所

取得知识产权的全球权益，应归海正药业独家所有或独占性的许可给海正药业。

（3）财务条款

海正药业支付艾欣达伟500万元人民币预付款，如海正药业行权，则该预付款可抵扣

药物开发的款项，如海正药业在协议生效后2年内未行权，则艾欣达伟需将该预付款原额退

还。 海正药业行权后，单个研发药物需向艾欣达伟支付的首付款和开发费用总金额不超过

协议约定的金额。

同意公司与艾欣达伟签署产品独家许可及战略合作协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交

易架构的基础上，具体操作该项目后续落地事宜。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对外捐赠事项的议案；

为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支持2025年南京市前列腺筛查公益项目，同意全资

子公司辉正（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向南京市慈善总会捐赠20万元人民币。

本次捐赠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对外捐赠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当前或未来

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为保证本次捐赠工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或指定代表按法定程序

办理与本次捐赠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订捐赠协议、落实捐赠事项等工作。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219� � � � � � � � � � �证券简称：鸿利智汇 公告编号：2025-049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未增加或变更议案。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情况

1、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下午 2:30

4、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先科一路1号鸿利智汇会议室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李俊东先生

8、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4人， 代表股份223,668,9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94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217,703,18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5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0人，代表股份5,965,7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0人， 代表股份5,965,76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

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0人，代表股份5,965,7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7％。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鸿利智汇部分董事和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32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3％；反对272,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7％；弃权6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26,3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109％； 反对27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44％；弃权6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48％。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贞、常梦。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636� � � � � � � � �证券简称：*ST国化 公告编号：2025-037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红莲南路57号中国文化大厦2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5,293,7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40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

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王志学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登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480,026 99.4760 797,077 0.5133 16,600 0.0107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456,626 99.4610 820,477 0.5283 16,600 0.0107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457,426 99.4615 783,677 0.5046 52,600 0.0339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490,926 99.4831 784,477 0.5052 18,300 0.0117

3、议案名称：《关于废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446,026 99.4541 825,077 0.5313 22,600 0.014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16,640,410 95.3382 797,077 4.5667 16,600 0.0951

2.00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

的议案》

- - - - - -

2.01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16,617,010 95.2041 820,477 4.7008 16,600 0.0951

2.02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16,617,810 95.2087 783,677 4.4899 52,600 0.3014

2.03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的议案》

16,651,310 95.4006 784,477 4.4945 18,300 0.1049

3

《关于废止〈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16,606,410 95.1434 825,077 4.7271 22,600 0.12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1、议案2.01、议案2.0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

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涉及影响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晏国哲、柳卓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76� �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5-144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上海

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 ） 核准签发关于注射用

SHR-1826、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

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注射用SHR-1826 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

剂型 注射剂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受理号 CXSL2500504 CXSL2500506 CXSL2500505

审批结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及有关规定， 经审查，2025年6月23日受理的注射用

SHR-1826、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临床试

验。具体为：注射用SHR-1826联合其他抗肿瘤治疗在实体瘤患者中的安全性、耐受性和有效性的多

中心、开放的ⅠB/Ⅱ期临床研究。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注射用SHR-1826是一款以c-MET为靶点的抗体偶联药物，通过与肿瘤细胞表面的靶抗原特异性

结合， 被内吞进入肿瘤细胞后杀伤肿瘤细胞。 经查询， 同类产品ABBV399 （通用名：telisotuzumab�

vedotin）已于2025年5月14日获得美国FDA加速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系统治疗、c-Met蛋白

高表达且EGFR野生型的晚期/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截至目前，注射用SHR-1826相关

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8,809万元。

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人源化抗PD-L1单克隆抗体， 能通过特异性结合PD-L1分

子从而阻断导致肿瘤免疫耐受的PD-1/PD-L1通路，重新激活免疫系统的抗肿瘤活性，从而达到治疗肿

瘤的目的。 公司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商品名：艾瑞利）已于2023年3月获批上市，获批的适应症为与卡

铂和依托泊苷联合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国外有同类产品Atezolizumab（商品名：

Tecentriq）、Avelumab(商品名：Bavencio)和Durvalumab(商品名：Imfinzi)于美国获批上市销售，其

中Atezolizumab和Durvalumab已在中国获批上市。 国内有康宁杰瑞/思路迪药业的恩沃利单抗、基石

药业的舒格利单抗和正大天晴药业的贝莫苏拜单抗等同类产品获批上市。 经查询 ，2024年

Atezolizumab、Avelumab和Durvalumab全球销售额合计约为96.48亿美元。截至目前，阿得贝利单抗

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93,908万元。

贝伐珠单抗是一种人源化抗VEGF单克隆抗体， 由中外制药和罗氏的子公司基因泰克合作开发，

2004年在美国获批上市，商品名为Avastin（安维汀），目前已在中国和全球多个国家上市销售。 公司的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已于2021年6月获批上市， 国内目前有多个贝伐珠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 经查询，

2024年贝伐珠单抗全球销售额约为56.55亿美元。 截至目前，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

约34,889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

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

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

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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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海科路12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0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50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68,160,28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900,683,19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67,477,0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286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3.760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52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飘扬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8,702,119 96.8289 91,299,967 3.1475 681,105 0.0236

H股 122,811,574 73.3304 31,306,744 18.6932 13,358,773 7.9765

普通股合计： 2,931,513,693 95.5463 122,606,711 3.9961 14,039,878 0.4576

2、议案名称：关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8,745,324 96.8304 91,250,906 3.1458 686,961 0.0238

H股 123,441,374 73.7064 30,676,944 18.3171 13,358,773 7.9765

普通股合计： 2,932,186,698 95.5682 121,927,850 3.9740 14,045,734 0.4578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1,744,314 97.6233 67,803,411 2.3374 1,135,466 0.0393

H股 123,441,374 73.7064 30,676,944 18.3171 13,358,773 7.9765

普通股合计： 2,955,185,688 96.3178 98,480,355 3.2098 14,494,239 0.4724

4、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7,602,142 98.5147 41,502,094 1.4307 1,578,955 0.0546

H股 153,994,436 91.9496 26,226 0.0157 13,456,429 8.0348

普通股合计： 3,011,596,578 98.1564 41,528,320 1.3535 15,035,384 0.49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393,329,506 91.0687 122,606,711 8.0136 14,039,878 0.9177

2

关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A股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1,394,002,511 91.1127 121,927,850 7.9693 14,045,734 0.9180

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2025年A股员工持

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417,001,501 92.6159 98,480,355 6.4367 14,494,239 0.9474

4

关于聘请2025年度境外审计

机构的议案

1,473,412,391 96.3030 41,528,320 2.7143 15,035,384 0.98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4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均以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股份的1/2以上

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刘向明、张秋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255� � � � � � � � � �证券简称：凯尔达 公告编号：2025-045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长鸣路778号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普通股股东人数 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9,930,57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9,930,5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909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9097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09,858,87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

量为3,419,134股，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6,439,736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由董事长侯润石先生主持，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一位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显芽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889,825 99.9183 39,263 0.0786 1,489 0.003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920,688 99.9801 8,400 0.0168 1,489 0.0031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920,688 99.9801 8,400 0.0168 1,489 0.0031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920,688 99.9801 8,400 0.0168 1,489 0.0031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920,688 99.9801 8,400 0.0168 1,489 0.0031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870,627 99.8799 1,900 0.0038 58,050 0.1163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920,688 99.9801 8,400 0.0168 1,489 0.0031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893,688 99.9261 8,400 0.0168 28,489 0.057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晓明律师、桑何凌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88255� � � � � � � � � �证券简称：凯尔达 公告编号：2025-047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30日（星期二）至10月1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ec@kaierda.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5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公司计划

于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3:00-14: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3:00-14: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侯润石先生

董事、总经理：杨晓先生

独立董事：江乾坤先生

财务负责人：郑名艳女士

董事会秘书：陈显芽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0月15日 （星期三）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30日（星期二）至10月1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ec@kaierda.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571-83789560

邮箱：sec@kaierda.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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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9月

1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经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 会议应出

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董事足立恭雄先生委托董事侯润石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公司全体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侯润石先生召集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选举侯润石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事务的董

事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第三次提名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审计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确认江乾坤先生、倪仲夫先生、王仕凯先生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江乾坤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且为会计专业人士。第四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制定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离职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相关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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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市睿兴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睿兴二期” ）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2,095,8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803%。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收到股东睿兴二期发来的《关于股东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因股东自身资金

需求，睿兴二期计划自2025年9月23日至2025年12月22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095,836股，合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6803%。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睿兴二期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2,095,836股

持股比例 1.680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261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1,867股

其他方式取得：2,027,708股

注：根据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拟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的总股数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5股，不送红股。 截至前述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睿兴二期持有公司股份1,

747,270股，于权益分派实施日（2025年1月6日）合计取得转增股份786,272股。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

本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的总股数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9股，不送红股。

截至前述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睿兴二期持有公司股份2,533,542股，于权益分派实施日（2025年6

月13日）合计取得转增股份1,241,43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睿兴

二期

220,920 0.38% 2024/9/27～2024/9/27 53.94-53.94 2024-09-25

1,679,142 2% 2025/6/25～2025/7/9 39.26-45.45 2025-05-19

注：上述减持比例计算时采用的股本基数为减持计划披露时公司的股本总数。 2024年9月25日，公司

股本总数为58,136,926股；2025年5月19日，公司股本总数为83,957,192股。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睿兴二期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095,836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680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47,24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48,591股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23日～2025年12月2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集中竞价交易取得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睿兴二期就所持股份的锁定期及减持意向

等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1、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前，将提前

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同时，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

定股票减持计划，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接受如下约束措施：

（1）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本企业应向公司上缴该等收益；

（2）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3）本企业拒不上缴收益，公司有权相应扣减应向本企业支付的分红，作为本企业的赔偿。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东为满足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

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的数量，时间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各位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切实履行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